
附件2：
申报材料真实性与合规性承诺书
　　本单位（全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统一社会信用代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自愿申报泾源县2026年农业科技示范场所，现就申报相关事项，作出如下郑重承诺：

　　本单位提交的所有申报材料（包括申报表、资质证明、经营情况说明、资信及税收证明等）均真实、合法、有效，无任何虚假记载、复印件均与原件一致，并加盖本单位公章确认；近5年（自2021年起至本承诺书签署之日），未享受过与本次泾源县农业科技示范场所同类的农业科技示范项目补贴；法定代表人及项目负责人无不良信用记录、无犯罪记录，本单位信用状况良好，近3年内无重大违法违规、农产品质量安全及安全生产事故记录。

　　本单位自愿接受项目实施单位的督导、检查和验收，严格按照申报要求及相关规定开展示范工作，若违反以上承诺，自愿承担相应法律责任及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

　　　　　　　　法定代表人（签字）：_________

　　　　　　　　　签署日期：____年___月___日

